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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經濟金融日誌

民國97年4月份

 1日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預計，自本（97）年7月1日起將

對外網路溝通的區域名稱，由原「FSCEY」精簡成「FSC」，以符合世界各國金

融監理機構網際網路(Internet)域名命名原則並簡化域名長度，俾利推廣金融監理

網際網路相關應用，同時便於民眾透過網路反映金融市場相關意見及建議。

 3日 △金管會決議，通過富邦金融控股公司申請由海外子公司富邦銀行（香港）轉投資

大陸地區廈門市商業銀行，此為首宗國內金融控股公司透過海外子銀行轉投資大

陸地區銀行之案件。

 10日 △國有財產局標售台北市吉林路、長安東路口360坪之國有地，由華固建設以每坪

245萬元，總價8.8億元，溢價2倍金額得標，此為總統大選後該局首次釋出大面積

國有地。

  △臺灣證券交易所修正營業細則，調整鉅額交易制度3項措施：（1）放寬鉅額交易

申報買賣價格範圍與一般交易相同，（2）降低配對交易最低數額標準與逐筆交

易相同，（3）開放鉅額交易得借券賣出；前2項措施自本年5月12日起實施，第3

項措施則自同年7月28日起實施。

 17日 △金管會核准南山人壽第1張優體件保險商品，本張「優體壽險」係指依據被保險

人吸菸與否、健康狀況、生活方式或家族病史等因素，透過保險公司之核保技術

對死亡率風險予以細分，對不同危險分類採取差異化收費之人壽保險；若被保險

人經認定符合優體條件者，將可享有較非優體條件者更低廉保險費，或可讓其在

相同的保費支出水準之下擁有較高的保障額度；此類商品之問世將使保險商品更

加多樣化，且有助民眾提高保險保障。

 25日 △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公布「特別301條款」名單，台灣仍列入「一般觀察」

名單。

 29日 △銀行公會修正「銀行辦理財富管理及金融商品銷售業務自律規範」，將結構型商

品銷售流程，研訂控管措施，以加強銀行對於結構型商品銷售之控管；另金管會

亦要求銀行應將該自律規範納入內部作業準則，確實執行各項控管措施，未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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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銀行有未確實執行者，則違反銀行法第45條之1，該會可視情節輕重，依同

法第129條第7款規定予以適當處分。

民國97年5月份

 8日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金管會）通過核准新加坡商星展銀行概括承受

寶華商業銀行之資產、負債及營業（不含保留資產與保留負債），並繼續經營。

 15日 △金管會決議，同意華南商業銀行合併華南票券金融公司，合併後存續主體為華南

商業銀行，合併基準日預訂為97年5月30日。

 16日 △為緩解國內奶粉上漲壓力，行政院核定機動調降嬰幼兒奶粉等五項奶粉貨品的關

稅稅率，調降幅度達50%，實施期間自97年5月16日起至97年11月15日止，為期半

年。

 22日 △金管會核准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經營健

康保險業務，為開放產險業經營健康險業務後，最先取得主管機關核准該項業務

之產險業者。

 23日 △萬泰銀行股東常會通過減資案，減資565.86億元，減資幅度達67.07%，預計6月底

完成減資。

 27日 △為配合周邊土地漲幅，經濟部工業局決定調高南港軟體園區一期和二期土地租售

至每平方公尺8.5萬至9萬元。

 28日 △即日起調漲國內油品價格，無鉛汽油每公升調漲新台幣3.9元，超級柴油每公升調

漲4.4元，汽柴油平均漲幅約13%。

 30日 △行政院農委會為因應國際肥料及製肥原物料價格上漲，即日起調漲國內肥料價

格，政府將吸收漲幅之7成，同時將對農業用油、農業用電及漁業用油予以補

貼，以減輕農漁民負擔。為安定農民生產，未來七個月內肥料價格將不再調整。

民國97年6月份

 5日 △行政院召開「穩定物價小組」會議，決議由農委會加強民生物資調度措施，充分

供應端午節民生所需。另由經濟部選定米、麵粉、奶粉(鮮乳)、食用油、醬油、

蛋、泡麵、衛生紙、洗髮乳、沐浴精(肥皂)等10項民生用品，協調6家量販店及超

商平價供應市場所需，並由主計處按旬(每月5日、15日、25日)提報上述商品之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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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變動情勢；如遇重要節日，其他主要農產品價格亦將納入監視。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通過荷蘭商ING Insurance 

International B.V.申請籌設安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經營證券經紀商業務。

 6日 △金管會發布有關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應保持之最低及最高流動比率之修正規

範。

 12日 △立法院三讀通過「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38條及第92條條文修正

案，授權中央銀行會同金管會於兩岸簽訂貨幣清算機制前，可就人民幣在台灣地

區之管理及貨幣清算訂定相關辦法。

  △行政院會通過「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17日 △金管會修正發布「信託業辦理特定金錢信託投資國外有價證券業務應遵守之事

項」，凡國外有價證券屬不保本型商品，或發行機構已說明限專業投資人才能投

資之商品，銀行均不得主動向客戶推薦。

 19日 △行政院通過擴大小三通方案，並修正「試辦金門馬祖與大陸地區通航實施辦法」

部分條文，即日起台灣人民、外國人、港澳居民得持憑兩岸入出境有效證件，經

查驗許可後，由金門、馬祖入出大陸地區。

  △金管會核准美商花旗美邦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於本年6月30日終止營業

及解散。

 20日 △金管會函告銀行辦理股權選擇權、股權交換及股權連結結構型商品業務，其因避

險目的持有之股票及指數型股票基金，與被避險商品計價標的相同者，將不受商

業銀行投資有價證券之限額限制，惟仍應受商業銀行投資於每一公司之股票、新

股權利證書及債券換股權利證書之股份總數，不得超過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

分之五限制。

 23日 △內政部宣布本年度住宅租金補貼計畫辦理戶數為2萬4千戶，較上年度增加1萬2千

戶，將自7月15日至8月15日受理民眾申請。

 24日 △經濟部核准台灣電力公司採行兩階段調整電價及電費折扣獎勵節能方案。台電將

分別於本年7月1日與10月1日調整電價，調幅各為現行電價之12.6%，兩階段調幅

合計為25.2%。

  △金管會核准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及華南產物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經營健康保險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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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日 △金管會修正「銀行經營信託或證券業務之營運範圍及風險管理準則」，並開放銀

行得申請兼營債券、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及不動產證券化條例發行之受益證券

及資產基礎證券承銷及自行買賣業務。

 26日 △央行理事會決議調升重貼現率、擔保放款融通利率及短期融通利率各調升0.125個

百分點，自本（97）年6月27日起實施；並調升新台幣活期性存款準備率1.25個百

分點，定期性存款準備率0.75個百分點，自本年7月1日起實施。另將本年M2成長

目標區由原訂之3%至7%修訂為2%至6%。

  △為配合開放大陸觀光客來臺及擴大小三通政策，央行會同金管會訂定「人民幣在

臺灣地區管理及清算辦法」暨廢止「金門及馬祖金融機構辦理人民幣現鈔買賣業

務要點」，自6月29日起生效。

  △金管會修正「大陸地區發行之貨幣進出入臺灣地區應遵行事項辦法」，名稱並修

正為「大陸地區發行之貨幣進出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同時發布「大陸地區發

行之幣券進出入臺灣地區限額規定」，自6月27日起，民眾進出入臺灣地區之限

額為人民幣二萬元；惟經中央銀行許可辦理人民幣現鈔買賣業務之金融機構，自

行或委託臺灣地區金融機構向境外拋補人民幣現鈔之金額，不受此限。

  △行政院院會通過「調整兩岸證券投資方案」，未來將鬆綁措施如下：

(一) 基金型態之外國機構投資人得免出具資金非來自大陸地區之聲明書。

(二) 開放國內業者募集之指數型基金(ETF)可至香港上市，並同意香港ETF來台上

市交易。

(三) 開放香港交易所掛牌企業得來台第二上市(櫃)暨發行台灣存託憑證(TDR)等有

價證券，吸引台商回台上市。

(四) 開放證券商直接投資大陸基金管理公司、期貨公司及間接投資大陸證券公

司，並開放期貨商直接、間接投資大陸期貨公司，以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直

接、間接投資大陸基金管理公司。至於直接投資部分，亦將透過兩岸協商機

制與大陸簽署合作備忘錄(MOU)。

(五) 放寬基金投資涉陸股之海外投資限制。

  △內政部修正發布「住宅補貼作業規定」，放寬無自有住宅之認定，增列「申請人

二年內購置住宅並已辦理貸款者」亦可申請購置住宅貸款利息補貼，明定申請補

助條件與程序，並調降購置住宅、修繕住宅優惠貸款借款人負擔之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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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日 △中央銀行首次發布我國金融穩定報告。

 28日 △行政院因應景氣專案小組第一次會議決議推動八大挽救股市措施：

(一) 鼓勵四大基金積極選擇優良投資標的持續逢低承接，並積極進場，長期持

有。

(二) 鼓勵保險業資金選擇優良投資標的逢低承接、長期持有，並引導資金投入專

案投資與愛台十二項建設相關的公共投資，擴大內需，促進經濟發展。

(三) 研議運用臺灣銀行等持有的公有不動產，在金控公司架構下，成立土地開發

公司，以改善土地運用，增加其價值。

(四) 鼓勵壽險業者購買ETF，將研議調整壽險業資本適足率（RBC）的ETF風險

係數。

(五) 鼓勵各類財團法人的保險型基金選擇優良投資標的承接持有。

(六)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積極鼓勵上市櫃公司實施庫藏股。

(七) 針對上市櫃公司董監事持股不足部分，要求盡速回補。

(八)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積極鼓勵上市櫃公司舉辦業績發表會，以增強投資人對臺

股的信心。

 30日 △中央銀行核准包括台銀、土銀、合庫、彰化、第一、華南、元大、台北富邦、國

泰世華、中國信託、上海商銀、金門縣信合社、兆豐國際、台灣中小企銀等14家

銀行、1,240分行開辦人民幣兌換業務，並准許67家外幣收兌處辦理收兌人民幣業

務。

  △經濟部宣布新版節能減碳獎勵方案，自本年7月1日起，凡一般家戶和國民中小學

用電度數與去年同期比，維持不變或者減少5%者可享95折優惠；度數減少介於

5%以上、未達10%者，可享9折；度數減少10%以上者，可享8折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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